
理论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

分 配问 题

宁学平

我们对分配问题的认识，应该从计划经济

轨道转向市场经济轨道。这是我们深化财政改

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应该明

确：

一、按市场经济要求，正确区分经济分配、

财政分配、信用分配三种不同性质的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品价值形态

的分配，大体上 可以 划分为三种性质，体现 为三

个层次。
第一种分配关系是经济分配。这是在生产、

流通领域的初次分配，也叫原始分配，是分配的

第一个层次，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主要内容。在原

始 分配中所形成的分配关系的重要特点，是以

生产 资料占有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为前提

的。换 句话说，这是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

间所进行的分配，因而这种分配是一种市场化

的分配，带有要素交换的性质，是通过要素价格

来体现的，要素的交换过程 同分配过程是结合

在一起的。因此，经济分配是所有权的形态变

换，而不是所有权的永久性转移，它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基础性、主导性的分配形式。

第二种分配关系是财政分配。这是在国民

收 入已经分配 为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前提

下，凭借国家权力所进行的带有强制性、无偿性

的分配，它是要素所有权的永久性转移。这就是

人们所说的再分配或进一步分配，是分配的第

二个层次。从我国的情况来说，对于非全民所有

制的经济成分，财政分配是指在生产、流通领域

之外进行的再分配。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来说，

由于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国 家财政不仅凭借

政治权 力进行财政再分配，而且还以 全民所有

制生产 资料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参与初次 分配。

因 而，我国的财政分配与经济分配在国有经济

范围内有一定的交叉。

第三种分配 关系是信用分配。在我国主要

是银行信用分配。它是在经济分配和财政分配

的基础 上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的分配，是分配的

第三个层次。信用分配是以 偿还为条件的资金

分配 形式，主要是将已经分配过尚未用出去的

或尚未分配 出去的暂时闲置 资金集中起来，按

照有借有还的原则借给生产、流通领域作临时

性的资金调剂和短期周转。因而信用分配是资

金使 用权的暂时让渡，它具有“偿还、短 期、付

息”的特点。

以 上 三种性 质的分配，既 有区 别，又 有联

系，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此 ，我们在理

论上必须认识清楚，不能相互混淆和替代。这是

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和财政分配，

从而据此深化财政改革的重要理论前提。

二、正确认识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

配三种分配原则

长期以 来，在我国的分配领域，按资分配原

则被根本否定，按劳分配受到限制，按需分配得

到扩大和发展。在现行的财政分配中存在的大

量福利性、政策性分配及按需分配的因素，如 低

房租、低工资，职工福利费中的交通费、独生子

女 费、洗理费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具体表现。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 适当限制按

资分配，但 不能取 消按 资分配，否则，我们的生

产资料和资金就无法充分运用。如投资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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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红，没有报酬，谁来投 资？所以 按 资分配

只能适当限制，但不能限制过分，更不能把它取

消。

按劳分配究竟能实现到哪种程 度？这是一

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过去我们搞了多年的

所谓按 劳分配，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

没有找到一种真正 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较

好的实现 形式，工资制度改来改去，还是难以 符

合按劳分配原则。究竟怎样实现按劳分配的原

则，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进行探索。但是，这

个原则我们 不能放弃，而且按劳分配还应占 主

导地位。

按需分配应适当限制。原来所搞的按需分

配，把本应通过市场交换解决的问题也 纳入财

政分配的视野，超越 了我国现 实的生产 力发展

水平，成为经济发展中的 包袱。因此，应该对目

前按需分配的因素进行清理、改革，该保留的保

留，该取消的取 消，该转由市场解决的交由市场

解决。为此 ，我们要尽快 推进住房、医疗、社会保

障和工资、价格制度的改革。否则，我们的经济

发展就很难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

与分配结构相对应的是权力结构。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个人有三种权力，即

财产权力、劳动权力、生存权力。与这三种权力

相对应的分配，就 是按 资分配、按劳分配、按需

分配。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

种权 力各应在多大程 度上 发挥作用，就 成为我

们研 究分配问题，尤其是研 究财政分配问题所

不能忽略的重点。

三、将分配顺序由“先扣除，后分配”改为

“先分配，后征税”

过去我们 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一直采用的

是“先扣除，后分配”的顺序。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这是一种简捷、有效的分配 方法，但 现 在这

种分配 顺序显然已经不适用。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分配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分配，是

商品 交换过程 中的分配。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如 果还按“先扣除，
后分配”的顺序进行，不仅无法操作，而且越来

越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违背市场经济的交换

法则，既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有损于经济

公平和社会公 平的实现，这正是在目前分配领

域 中出现 秩 序混乱，各种不同 形式的“分配 不

公”现象繁衍的症结所在。因此，分配顺序应该

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转换过来，即变“先扣

除，后分配”为“先分配，后征税”，也就是在经济

分配的基础上再进行财政分配，这是客观必 然

的趋势，应成为我们改革分配制度的目标。

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好 多扭曲现象是由 于

分配顺序的不合理所造成的。因此，如果分配顺

序能够改变。工资和价格关系亦可以 随之逐步

理顺，国家税基也能不断扩大，财政状况也会有

所好 转，财政也 有条件在此基础 上调节收 入水

平，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总之，只有将大的

分配格局调整清楚了，作为分配 枢纽的一个主

要部分——财政分配 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求，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简 讯

荆门市财政科研结硕果

湖北省荆门市财政局成立财政科研机构 3 年多以

来，财政科研工作始终坚持“三为”方针，即为中心工作

服务，为现实业务工作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紧紧围

绕改革时期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连续三年被

评为全省财政科研工作先进单位。他们先后在国家、

省、市有关报刊上发表各种论文 115 篇，其中有 28 篇

获奖；撰写和参与编写了 12 本财政会计专著；向省里

报送科研课题材料 70 多份。同时，先后组织召开了 5

次大型财政理论研讨会和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参加

了 10 多次全省、全国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

了《荆门财会》杂志。

（邹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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